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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核查意见：

责任方：

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等级

☒ 合理保证等级

☐ 有限保证等级

实质性限值: 5%

组织 GHG 核查范围

被核查的温室气体宣称：

2024 年度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温室气体盘查报告

组织边界：

组织按照运营控制权原则确定的位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工业园区神华大道北侧、同泰

大道西侧地址的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的所有产生 GHG 排放和清除量的设施。

经营及活动范围：

铅酸蓄电池的设计、制造及其售后服务

覆盖的时间段：

自 2024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温室气体排放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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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类别 4 ☐类别 5 ☐类别 6

现场核查日期：

2025年08月05日

现场评审方式：

☒现场评审 ☐远程评审

多场所时实施远程核查的场所：

用于核查 GHG 排放清单和报告的标准

☒ ISO 14064-1:2018

☐ 其他要求:

核查方案

☒ ISO/IEC 17029:2019

☒ ISO 14065:2020

☒ ISO 14064-3:2019

☒ IAF MD6:2023

☒ ISO 14066:2023

☐其他指定的 GHG 方案：

核查团队成员

组长姓名/地点： 朱雪丹/杭州 签字：

组员姓名/地点 / 签字： /

技术评审员姓名： 邓炳垚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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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排放报告综述

类别
Category

温室气体 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NF3

温室气

体排放

量总计
GHG
Total

类别 1
Category

1

排放量

(tCO2e/年)
3,848.
64

25.32 11.91 0.00 0.00 0.00 0.00
3,885.8

7
占总排放量比

例
1.58%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1.60%

类别 2
Category2

排放量

(tCO2e/年)
67,86
4.0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7864.
04

占总排放量比

例

27.92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7.92%

类别 3
Category3

排放量

(tCO2e/年)
22,81
0.9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810.

93
占总排放量比

例
9.3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38%

类别 4
Category4

排放量

(tCO2e/年)
148,5
25.0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8,525

.03
占总排放量比

例

61.10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1.10%

类别 5
Category5

排放量

(tCO2e/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总排放量比

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类别 6
Category6

排放量

(tCO2e/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占总排放量比

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Total

排放量

(tCO2e/年)
243,0
48.64

25.32 11.91 0.00 0.00 0.00 0.00 243,086

占总排放量比

例

99.98
%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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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声明及意见：

根据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华测认证已经按照ISO 14064-3:2019

标准实施了核查活动。华测认证提供保证：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报告的从2024年01月01

日 至 2024年12月31日温室气体排放是可验证的，且满足ISO 14064-1:2018的要求。

华测认证得出如下结论：温室气体宣称是实质性正确且公平的陈述了温室气体数据和

信息。

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负责按准则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编制和公正表达。

核查组负责根据核查对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表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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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目标

华测认证依据 ISO 14064-3:2019 标准实施核查工作。为了能够提供合理保证等级的核

查意见，华测认证已经实施了以下其认为合适的程序：

 抽样测试源数据以检查资料和单据；

 确认计算是正确的；

 现场检查仪器和报告的 GHG 排放；

 与涉及到系统、程序、运行控制的相关人员进行面谈和讨论；

 观察和检查相关文件。

华测认证确认在履行核查工作的过程中，未发现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1.2 范围

华测认证受雇实施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 GHG 盘查报告（初版发布日期：2025 年 03
月 01 日，终版发布日期：2025 年 08 月 08 日，覆盖的时期：2024 年 01 月 01 日 - 2024
年 13 月 31 日）的核查工作。现场核查已于 2025 年 08 月 05 日按照核查计划实施，就江

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的 GHG 盘查报告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依据 ISO 14064-1:2018 标准

所定义的要求做了公平的陈述，提供合理保证等级意见。

1.3 GHG 宣称排除显著间接排放的情况

a） 是否排除了显著间接排放：☒是 ☐否

b） 排除的显著间接排放及理由：

排除的显著间接排放类别 排除的理由（注：如果排除类别为两类及以上，且排除理由不同，请在

相应理由后面加括号注明类别）

☐类别 3：运输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类别 4：组织使用产品产生
的间接 GHG 排放
☒类别 5：组织的产品使用过
程中相关的间接 GHG 排放
☐类别 6：其他间接 GHG 排
放源

☒ 目标用户对温室气体宣称的预期用途不涉及该类别排放
☐ 有证据证明该类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不是组织主要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 组织缺乏量化该类别温室气体所需的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
☐ 由于数据质量较差，量化此类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会对 GHG 清单带来
额外的不确定性
☐ 未量化此类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不会导致组织无法针对跨周期、跨实
体或跨行业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 其他（请补充）：

c） 排除的显著间接排放及理由是否合理：☒是 ☐否

1.4 保证等级和实质性限值

此次核查活动选择的保证等级为合理保证等级，实质性限值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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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活动概述

2.1 核查证据收集程序及评审

核查员实施了证据收集活动，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证据收集计划，对以下内容进行

了评审：

序号 评审内容

收集的证据简述

（需要时在下面的括

号内描述或另外增加

记录）

评审发现或对 GHG 宣称

/GHG 管理的评价

a.
与GHG源、汇及库相关的运行和活动；

排放源的识别情况；

☒ 组织架构图

☒ 工艺流程图

☒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 排放源清单

☒ 其他（温室气体盘

查报告）

核查组通过查阅企业组织架

构图、工艺流程图、排放源

清单和温室气体盘查报告对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识

别，认为排放源识别全面。

b.

GHG数据管理和控制系统：

a) GHG数据和信息的选择和管理；

b) 收集、处理、归纳和报告GHG数

据和信息的过程；

c) 确保GHG数据和信息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的体系和过程；

d) GHG信息系统的设计和维护；

☐ 文件记录控制程

序

☒ 温室气体量化与

报告管理程序

☐ 其他管理规定

（ ）

核查组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

沟通，查阅温室气体量化和

报告管理文件，企业对 GHG
数据管理和控制系统规定清

晰，GHG 数据和信息管理较

为有效准确。

c. 物理基础设施；

☒ 平面布置图 核查组通过现场查看、翻阅

平面布置图和主要能耗设备

清单，确认了企业所涵盖的

物理基础设施。

d.
与GHG相关的测量设备的配备、校准

和监测；

☒ 与 GHG 有关的计

量设备清单

☐ 与 GHG 有关的计

量设备校准证据

核查组现场确认了计量设备

清单，涉及电表、天然气表

等计量设备。

e.
GHG排放计算过程中涉及的设备信

息、支持性假设和计算方法，与实际

情况的一致性；

☒ 相关设备照片

☒ 其他管理规定（温

室气体盘查报告）

核查组通过现场走访、查阅

工艺流程图以及温室气体盘

查报告，确认了 GHG 排放计

算过程中会涉及到的现场工

作设备设施，并拍摄了相关

现场照片。确认所采取的支

持性假设和计算方法符合实

际情况。

f.
影响排放的过程识别情况和物料流的

管理；

☐ 影响排放的过程

（ ）

☐ 物料流证据

（ ）

经核查，企业没有影响排放

的过程。

g. 范围和边界（组织边界、报告边界）； ☒ GHG 宣称 核查组现场确认，企业边界



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华测认证版权所有 表单编号：GHG-OP4-F7-1 版本号：B.8 版本修订日期：2025-02-18 第 10 页 共 18页

序号 评审内容

收集的证据简述

（需要时在下面的括

号内描述或另外增加

记录）

评审发现或对 GHG 宣称

/GHG 管理的评价

以往核查的结果，如果可获得且适当

的话，应加以比较；

☒ 以往的 GHG 核查

结果

为组织按照运营控制权确定

的位于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

工业园区神华大道北侧、同

泰大道西侧的江苏理士电池

有限公司的所有产生GHG排

放和清除量的设施。

2024 年排放量较 2023 年增

加 4.75%，原因是 2024 年工

厂 5 期车间正式逐步投产运

营，新增产线投入使用，生

产规模扩大；随着产能提升，

工厂整体运营能耗相应增

加，同时原材料及相关货物

采购量显著增长，综合导致

碳排放总量上升。2024 年单

位产品（1KVAH）碳排放强

度较 2023 年增加 10.99%，

原因是产量数据统计口径更

新。2024 年度产量统计严格

按照江苏理士工厂实际生产

产量核算，而此前年度的统

计数据中包含了部分代销产

品（即以江苏理士名义对外

销售但非本厂实际生产的产

品）。

h. 与运行和数据收集程序的符合性；

☒ 相关记录

☐ 其他

（ ）

通过查阅相关记录和与现场

人员沟通，企业运行和数据

收集程序合理，符合要求。

i. 对实质性有潜在影响的人员活动；

☒ 培训管理程序

☒ 程序计划

☐ 培训记录

结合温室气体管理体系文

件，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定

期培训和知识宣贯。

j. 抽样设备和抽样方法；
☐ 抽样计划及说明 企业只有一个生产现场，不

涉及抽样。

k.
按照责任方建立的或在准则中规定的

要求进行的监测实践；

☒ 责任方的日常监

测证据

通过查看企业相关的日常监

测记录文件，确认企业建立

并实施了适合自身实际运营

情况的监测方法。

l.
在确定GHG数据、排放以及适用时，

减排量和清除增量时所做的计算和假

详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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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内容

收集的证据简述

（需要时在下面的括

号内描述或另外增加

记录）

评审发现或对 GHG 宣称

/GHG 管理的评价

设；

m.
建立并实施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

序，以防止或识别并纠正报告的监测

参数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

☒ 温室气体质量管

理程序

☐ 温室气体质量管

理程序的实施证据

（ ）

企业已建立并实施温室气体

管理体系文件，有效防止或

识别并纠正报告监测参数中

的任何错误或遗漏。

n. 基准年的选择及适用性

☒ GHG 陈述 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采用

滚动基准年，即上一个自然

年度 2023 年作为基准年。

2024 年较 2023 年排放设施

无重大变化，排放源无重大

变化，故 2023 年作为基准年

是适宜的。

o. GHG 减排目标的设立及实施情况

江苏理士基于已制定的科学

碳目标（SBTi），结合公司

整体发展规划，2025 年碳减

排目标：类别 1 和类别 2 总

排放量（对应 SBTi 范围 1 和

范围 2）绝对减排目标为

59,079.80 tCO2e，较 2023
年下降 14.04%。

2024 年减排行动如下：

4 年计划开展减排行动：

1、新建 110KV 变电站，减

低线路损耗。

2、五期车间及 110KV 变电

站新建能源管理平台。

3、五期空压机余热回收。

2025 年计划开展减排行动：

1、五期及新能源厂房屋顶新

建光伏发电系统。

2.2 自上次核查过的 GHG 宣称以来变化情况的确认

上年度核查：☒有（☒ CTI ☐非 CTI） ☐无（无需确认）

序号 变化情况 变化情况

GHG 宣称与变化后情况的

符合性（如不符合应有整改

验证记录）

a.
在排放、清除和储存方面存在原因不

明的实质性变化；

☐有（ ）

☒无

☐符合

☐不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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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GHG宣称具有实质性意义的GHG
源、汇与库的场所或设施的增加；

☐有（ ）

☒无

☐符合

☐不符合（ ）

c. 报告的范围或边界发生实质性变化；
☐有（ ）

☒无

☐符合

☐不符合（ ）

d.
涉及特定场所或设施的数据管理的

显著变化。

☐有（ ）

☒无

☐符合

☐不符合（ ）

2.3 GHG 排放数据和信息的核查

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类别 1 直接 GHG 排放和清除

 源自固定源燃烧的直接排

放

（☒ 适用 ☐ 不适用）

☒ 天燃气发票

☒ 外购气体发票

☒ 液化天然气发票

☒ 液化石油气发票

☒ 能源消耗统计表（江苏理

士）2024年度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浴室、食

堂、极板车间使用天然气、设备维修、

切割机使用乙炔、化验室（燃烧）使

用高纯乙炔、切割机使用液化天然

气、组装车间使用液化石油气产生的

直接排放。

 源自移动源燃烧的直接排

放

（☒ 适用 ☐ 不适用）

☒ IC卡加油台账

☒ 能源消耗统计表（江苏理

士）2024年度

☒ 柴油发票

☒ 柴油货车领用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公务车使

用汽油、叉车和货车使用柴油产生的

直接排放。

 源自工业过程的直接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统计数据

☐ 进销存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不涉及工业过

程排放。

直接逸散排放:
 制冷系统

（☐ 适用 ☒ 不适用）

☐ 制冷剂填充记录

☐ 制冷剂采购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不涉及制冷剂

的直接逸散排放。

直接逸散排放:
 二氧化碳逸散

（☒ 适用 ☐ 不适用）

☒ 液化天然气发票

☒ 2024 年高锰酸钾领用量统

计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现

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焊接保护

气、高锰酸钾反应充装所产生的温室

气体逸散排放。

 消防系统

（☒ 适用 ☐ 不适用）

☒ 灭火器领用记录

☒ 计算方法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2024年度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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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 排放因子 用二氧化碳灭火器。

 化粪池/污水处理池

（☒ 适用 ☐ 不适用）

☒ 全年工作工时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现

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化粪池产生

的温室气体逸散排放。

 SF6

（☐ 适用 ☒ 不适用）
☐ SF6填充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不涉及

类别2 外部输入能源产生的GHG间接排放

 来自于电力使用的间接排

放

（☒ 适用 ☐ 不适用）

☒ 能源消耗统计表（江苏理

士）2024 年度

☒ 电费发票

☒ 光伏电发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现

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使用国网电

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根据2024年12月26日，生态环境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发布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2022年全国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不包括市场化交易的非化石能

源电量）为0.5366kgCO2/kWh。初版

盘查报告计算采用电力因子未更新，

需要修改并更新盘查报告相关数据。

因此核查组对此开具不符合项1。
企业已对该不符合项进行了整改，重

新核算电力相关数据。核查组在确认

整改无误后，不符合项1关闭。

 来自于热电联产、外购蒸

汽、区域供热、区域供冷的

间接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月度公共事业账单

☐ 来自于供货商的燃料及效

率数据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不涉及

使用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类别3 运输产生的间接GHG排放

 货物上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江苏工厂全年采购量统计

☒ 内贸产品运输里程（2024
年度）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货物上游

运输和配送产生的间接排放。

 货物下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外贸产品运输里程（2024
年度）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货物下游

运输和配送产生的间接排放。

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 员工出勤、通勤统计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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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 适用 ☐ 不适用）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员工通勤

产生的间接排放。

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

放

（☐ 适用 ☒ 不适用）

☐ 交通方式

☐ 出行里程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住宿费用记录

☐ 交通费用记录

☐ 计算方法

☐ 排放因子

排除量化

类别4 组织所用产品产生的间接GHG排放

 组织购买的货物在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江苏工厂全年采购量统计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企业2024年购买的货物种类包括自

来水、木材、纸盒、纸箱、PVC、玻

璃纤维、HDPE、黄铜、铜、ABS、
橡胶、环氧树脂、硫酸、不锈钢、碳

钢、铅锑合金、铅、PP、PE。
 组织购买的资本货物

（☒ 适用 ☐ 不适用）

☒ 2024年设备采购清单（固定

资产）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企业2024年资本货物采购类目涉及：

包装机械设备、空压机、配电柜、工

业其他机械、通用机械设备。

 能源和电力的上游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天燃气发票

☒ 外购气体发票

☒ 液化天然气发票

☒ 液化石油气发票

☒ 柴油发票

☒ 加油IC卡台账对账单

☒ 能源消耗统计表（江苏理

士）2024年度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核查组在查看了相关记录文件以及

现场访问后，确认企业涉及能源和电

力的上游排放。

 废弃物处理

（☐ 适用 ☒ 不适用）

☐ 废弃物处置记录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 废弃物运输

（☐ 适用 ☒ 不适用）

☐ 废弃物处置运输方式

☐ 运输距离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 组织资产使用产生的排放 ☐ 租赁金额 排除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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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排放源 核查过程中评估的文件 核查发现

（☐ 适用 ☒ 不适用）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 组织购买的其他服务产生

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采购台账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类别5 与使用组织产品相关的间接GHG排放

 产品下游加工产生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产品销售地区

☐ 加工成本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 产品使用阶段产生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产品销售地区

☐ 产品使用设计参数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 下游租赁资产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租赁金额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不涉及

 产品生命末期处置

（☐ 适用 ☒ 不适用）

☐ 废弃物处置方式

☐ 废弃物处置重量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排除量化

 投资排放

（☐ 适用 ☒ 不适用）

☐ 投资金额

☐ 排放因子

☐ 计算方法

不涉及

2.4 面谈的人员及发现

姓名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核查发现

王小马 品保部 管代

确认企业的运营及生产

情况。了解企业主要生

产设备及计量器具情

况。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确认企业

在 2024 年无异常运营及生产情

况。确认企业提供的生产设备清

单及计量设备清单准确无误。

陈燕霞 采购部 采购员 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流

程。确认固定燃烧排放

源、移动燃烧排放源、

逸散排放源、输入能源

产生的间接排放、运输

产生的间接排放、外购

商品、固定资产产生的

企业的固定排放源为柴油消防

泵、浴室、食堂、极板车间等；

移动排放源为公务车、叉车和货

车；逸散排放源为二氧化碳焊接

保护气、二氧化碳、化粪池；输

入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源为电

力；运输产生的间接排放为上下

左桂虹 人事部 考勤员

王天宇 安环部 技术员

方维
财经管理部

（财务部）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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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排放及监测情况。 游货物运输和员工通勤；外购商

品产生的间接排放为产品原料

采购；固定资产产生的间接排放

为采购固定资产。核查组现场翻

阅了各排放源的监测记录文件，

确认企业有足够的证据材料支

撑各排放源的活动数据的真实

性。

韩强 行政部 行政助理

叶雨暄 后勤部 行政助理

郭登峰 设备部 工程师

王梅 仓储部 仓管员

2.5 远程核查中采用 ICT 核查的范围以及达到核查目的方面的有效性（远程核查适用）

本项目为现场核查，不涉及远程核查相关内容。

2.6 内部质量控制

在提交给委托方之前，核查报告初稿经历了独立评审。独立评审由符合华测认证能力

管理程序之组织 GHG 核查要求的独立评审员实施。

3 核查结论

3.1 核查场地

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有 1 个生产场地，位于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工业园区神华大道

北侧、同泰大道西侧。

3.2 报告的组织边界

报告的组织边界涵盖所有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3.3 纳入计算的报告边界

类别 子类别 排放源具体描述

类别 1：直接 GHG 排放

和清除

固定燃烧源 柴油消防泵、浴室、食堂、极板车间（天

然气）、设备维修、切割机（乙炔和液化

天然气）、化验室（燃烧）（高纯乙炔）、

组装车间（液化石油气）

移动燃烧源 公务车（汽油）、叉车（柴油）、货车（柴

油）

工业过程排放源 不涉及

来自人类活动的逸散源 二氧化碳灭火器（CO2）、焊接保护气

（CO2）、高锰酸钾（CO2）、化粪池（CH4）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

和林业排放源

不涉及

类别 2：外部输入能源产 输入电力产生的间接排放 全场用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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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GHG 间接排放 输入能源产生的间接排放 不涉及

类别 3：运输产生的间接

GHG 排放

货物上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原辅材料运输（汽运）、产品货物配送（汽

运）

货物下游运输和配送产生

的排放

产品货物配送（船运）

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 私家车（未指定）、电瓶车

客户和访客交通产生的排

放

排除量化

商务差旅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类别 4：组织所用产品产

生的间接 GHG 排放

购买货物在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排放

原辅材料采购（自来水、木材、纸盒、纸

箱、PVC、玻璃纤维、HDPE、黄铜、铜、

ABS、橡胶、环氧树脂、硫酸、不锈钢、

碳钢、铅锑合金、铅、PP、PE）
资本货物产生的排放 固定资产采购（包装机械设备、空压机、

配电柜、工业其他机械、通用机械设备）

固体和液体废物处置产生

的排放

排除量化

资产使用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使用上述子类别中未包含

的服务（咨询、清洁、维

护、邮件递送、银行等）

产生的排放

排除量化

类别 5：与使用组织产品

相关的直接 GHG 排放

产品使用阶段产生的 GHG
排放

排除量化

下游租赁资产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产品生命末期废弃处置的

排放

排除量化

投资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类别 6： 其他 GHG 源的

间接 GHG 排放

排除量化

3.4 GHG 信息管理

相关的 GHG盘查责任在程序文件和 GHG盘查报告中有规定。核查组检查了包含盘查、

记录、数据计算、汇总和 GHG 信息管理系统，符合核查准则要求。

3.5 GHG 排放数据可得性

核查团队对所有生产过程和物理建筑进行现场调查。相应的检查了重大排放源的数据

计算、汇总和数据源可得性，符合核查准则要求。

3.6 数据和信息的性质

基于风险评估的证据收集计划作为现场核查计划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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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和信息属于历史事实。

3.7 对 GHG 宣称的评价

3.7.1 变更的评价

核查过程中未发生任何风险和实质性阈值的变更。

3.7.2 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宜性评价

核查员确定所收集的证据是充分、适当的，足以得出结论。

3.7.3 实质性错报的评价及实质性评价

该组织的GHG陈述不存在重大错误，实质性满足要求。

3.7.4 评价与准则的符合性

该组织 GHG 宣称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符合 ISO14064-1：2018 的相

关要求。

核查过程中开具了不符合项 1 项，经过澄清和纠正后所有不符合项均已关闭，不符

合项处理的具体情况见《纠正和澄清报告》。

3.7.5 量化和报告方法的适宜性以及任何变化

该组织 GHG 陈述中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方法是适宜的，恰当的。

3.7.6 评价以往周期以来的变更

2024 年度不涉及变更。

4 核查意见

华测认证根据商定的 合理 保证等级实施核查计划，通过实施现场证据收集和现场核

查，华测认证得出结论：江苏理士电池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总的温室气体排放经核查为

243,086 吨二氧化碳当量，并且满足 5% 的实质性限值。

5 核查声明

见核查声明文件。


	核查声明及意见：
	1简介
	1.1目标
	1.2范围
	1.3GHG宣称排除显著间接排放的情况
	1.4保证等级和实质性限值

	2核查活动概述
	2.1核查证据收集程序及评审
	2.2自上次核查过的GHG宣称以来变化情况的确认
	2.3GHG排放数据和信息的核查
	2.4面谈的人员及发现
	2.5远程核查中采用ICT核查的范围以及达到核查目的方面的有效性（远程核查适用）
	2.6内部质量控制

	3核查结论 
	3.1核查场地
	3.2报告的组织边界
	3.3纳入计算的报告边界
	3.4 GHG信息管理
	3.5GHG排放数据可得性
	3.6数据和信息的性质
	3.7对GHG宣称的评价
	3.7.1变更的评价
	3.7.2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宜性评价
	3.7.3实质性错报的评价及实质性评价
	3.7.4评价与准则的符合性
	3.7.5量化和报告方法的适宜性以及任何变化
	3.7.6评价以往周期以来的变更


	4核查意见
	5核查声明

